附件3
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关于接受人民法院委托评估工作收费标准的声明

我公司接受人民法院委托评估工作收费费率如下： 
宗地地价评估收费费率表
	序 号
	土地价格总额（万元）
	收费标准（‰）

	1
	100以下（含100）
	4

	2
	101-200部分
	3

	3
	201-1000部分
	2

	4
	1001-2000部分
	1.5

	5
	2001-5000部分
	0.8

	6
	5001-10000部分
	0.4

	7
	10000以上部分
	0.1


以委托评估总额，按差额定率累进收费计算方法。
本公司在此声明：承接人民法院委托评估工作按《宗地地价评估收费费率表》的 100% （填写折扣率，如95%、105%等）进行收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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